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115年丙級獨木舟教練講習會暨增能研習課程

實施計畫【金門縣戶海專案計畫專班】 

一、宗  旨：響應國家體育運動發展政策、推動水域活動普及性，提升國人

親水觀念，減少溺水事故，豐富國人正當休閒水域活動，培育

對獨木舟運動知能及專業能力，培養水域專業教練人才及師資。 

二、講習目的： 

（一）配合行政院海洋委員會『向海致敬』政策，推廣水域遊憩活運動，培養

獨木舟水域遊憩專業人才及師資。 

（二）推廣獨木舟水上遊憩活動，提升國人水域活動參與度，藉由獨木舟活動

提升民眾水域活動安全意識。 

（三）藉由活動加強學員對於水域活動的相關知識，並提升學員在水域活動的

安全意識及緊急處理能力。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四、協辦單位：本會獨木舟委員會、金門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 

五、講習日期：115年4月25~27日（含教學實習，共24小時） 

六、講習地點： 

（一）學科：金門縣海之風料羅灣營地(金門縣金湖鎮金港路277號)。 

（二）術科：金門縣金湖鎮料羅灣海域 

（三）教學實習：（8小時）。 

七、講習內容：【如課程表，附件一】 

八、招生人數：30人。 

九、報名資格： 

（一）以設籍金門縣的學校教師及民眾，優先錄取。 

（二）年滿十八歲，高級中學（含同等學歷）以上畢業者，身體健康，對水域 

休閒運動有興趣者。 

（三）增能研習人員需持有本會丙級獨木舟教練證者。 

（四）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良民證)，且無下列之罪章情事；具外

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經判刑確定，不受理報名： 

1、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2、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

罪章。 

3、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4、犯殺人罪。 



5、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十、報名費及退費機制： 

（一）新訓人員每人2,000元（本案經費申請金門縣戶海中心計畫補助專班），

含保險、證照費、講師費、講師住宿及交通費、場地裝備器材租賃費、

午餐便當及礦泉水等，中途退訓或未參與全程訓練者，不予退費。 

（二）增能研習(8小時)：每人1,000元(僅需參加第一天課程，費用包含場地、

保險、器材、講師、午餐便當、礦泉水等)，中途退訓或未參與全程訓練

者，不予退費。 

（三）承辦單位提供講習學員所需裝備器材，學員自備水母衣、防滑鞋、手套

及防曬用品等。 

（四）講習期間，交通住宿自理。 

（五）退費辦法： 

1、開課前5~8日，退還80%報名費。 

2、開課前3~5日，退還50%報名費。 

3、開課前3日，不予退還。 

十一、報名截止日期：115年4月1日止，額滿為止，逾期不予受理。 

十二、報名事宜(請於報名時上傳下列資料【電子檔】 ) : 

為 辦 理 參 加 學 員 保 險 作 業 ， 本 講 習 採 取 網 路 報 名 ， 網 址

https://www.beclass.com/rid=305025a694e2513ce616，全程參加

之教師另於課程結束後登錄全國教師進修網，核發教師研習時數24小時。 

(一) 報名表＋切結書【附件二】。 

(二) 一吋半身相片【電子檔】。 

(三)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電子檔】。 

(四) 良民證【電子檔或當日繳交正本】。 

(五)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附件三】。 

(六) 報名費繳款證明【電子檔】。 

(七) 增能研習人員，需檢附丙級獨木舟證照正反面。 

十三、報名專線及匯款資訊： 

（一）洽詢專線：金門縣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中心張老師，聯繫電話：

082-325757 分機 273 

（二）匯款資訊：報名費匯款請於115年4月1日前完成，依專案計畫辦理匯款。 

銀行代碼（機構總代碼）: 803 

聯邦銀行中壢分行 

帳號：006500309774 

十四、相關細則： 

https://www.beclass.com/rid=305025a694e2513ce616


（一）講習會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輔導非亞奧運體育團體辦理各級教

練裁判講習會實施計畫』及本會『教練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施行。 

（二）學科及術科測驗各達70分以上為及格。 

（三）講習期間未參加測驗或教學實習者，不發給證照。 

（四）增能研習人員，參與全程訓練者，申請有效期限丙級運動教練證。未

參與全程訓練者，不予申請發證。 

（五）結訓成績及格人員，由承辦單位於指定日期擔任教學實習8小時，經考

核合格後發給證照。 

（六）教學實習項目及日期地點，由承辦單位訂定（於課程結束後預於5

月18日至5月29日間，指定一天教學實習8小時），實習期間不予

支薪，承辦單位供應便當、飲用水及保險。 

十五、聲明條款【主辦單位保有以下最後決定權】： 

（一）報名人員得否參訓。 

（二）因天候狀況或非人為因素，致講習會日期需更動，得提前或延後辦理。 

（三）講習會如因報名人數不足，保有開班與否決定權。 

（四）教學實習8小時，保有指定日期及考核項目決定權。 

（五）總教練及講師，保有課程及上課地點調整決定權。 

十六、證照年限與補發： 

（一）修畢全部學程通過本會考核，並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審核製發丙級

運動教練證，有效期限四年。持照人應於有效期限內參加專業進修。 

（二）證照（遺失、誤植、更名）補發：每張500元整。 

 

滿意調查問卷：https://forms.gle/RcXzkeGdbQh4vnWi6 

請學員於講習會後，填寫如上表單，感謝您的填答！ 

Google表單 

 

 

 

https://forms.gle/RcXzkeGdbQh4vnWi6


附件一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115年丙級獨木舟教練講習會暨增能研習課表 

日期 

時間 

04/25（六） 

（增能課程） 
04/26（日） 04/27（ㄧ） 

07：30 

08：00 
報到、始業式 學員報到 

教學實習 

【出團實務：包含

航前裝備安全檢

查、人員編組要

領、航前安全規

定、綜合技術演

練、突發緊急狀況

處置要領、團體技

術指導、救援實務

技術操作等】 

08：00 

08：50 

水域遊憩管理辦法暨規則

（運動規則） 

指導技術 

(操槳技術、上下岸技術) 

09：00 

09：50 

海洋生態及生態保育 

（含開放水域安全教育） 

體能訓練法 

﹙前進後退、轉彎、360

度迴旋﹚ 

10：00 

11：00 

划槳指導技術 

（兒童及青少年運動訓練

注意事項） 

運動科學理論 

（舟艇翻正、單雙艇救

援、拋繩救援） 

11：10 

12：00 
性別平等教育 

救援技術練習 

（拖船技術、舟艇連結、

艇上換位） 

12：00 

13：20 
午餐（休息） 午餐（休息） 

13：00 

13：50 

划槳指導技術 

（運動基本技術） 

學科能力檢測 

（試講試教） 

14：00 

14：50 
戰略與戰術 

學科能力檢測 

（試講試教） 

15：10 

16：00 
運動傷害防護 術科能力檢測 

16：10 

17：00 
運動營養學 術科能力檢測 

17：10 

17：30 
裝備器材整理及場地復原 綜合座談 

附記：承辦單位保有課程時間增減、課程調換及上課地點調整權。 

 



附件二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115年丙級獨木舟教練講習會暨增能研習報名表

（□新訓，□增能研習） 

姓 

 

名 

中文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電子檔照片 

Line 
名稱  

身分證 

字號 
 

性別：     身高：      體重：     血型：     □ 葷食  □ 素食 

通 訊 地 址    

公 司 電 話  行動電話  

電 子 信 箱  

最 高 學 歷  水域經歷  

職  業 

（ 職  稱 ） 
 

獨木舟 

經驗 

□是  說明                 

□否  

緊 急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關 係  聯絡住址  

切    結    書 
本人參加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辦理『丙級運動教練課程講習』，充

分瞭解水域活動具有一定風險性並同意遵守下列事項： 
一、未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家族性疾病、懷孕及身體不適等，身心健

康，適宜從事水域活動。 
二、活動前已充分瞭解水域活動安全規範，願遵守相關安全規定事項。 
三、講習會期間，願遵從講師及教練技術指導及相關安全要求。 
四、講習期間，遵守上課紀律，不遲到早退，並於指定日期完成教學實習 
五、填寫報名表後，即確認並同意切結書各項規範事項。 
         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姓名：                     (簽名) 

 



附件三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丙級運動教練課程講習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本同意書說明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以下簡稱本會)將如何處理蒐集到的個人資
料。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已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規範。若您未滿十八歲，應請法定代理人行使，始得報名參訓，並應遵守以下所有規
範： 
一、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1.本會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係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及本會【隱
私權政策聲明】規範，蒐集處理及使用。 
 2.請務必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3.本會因辦理講習蒐集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傳真、email、身分證、住址
等。 
4.若您提供不完整或錯誤資料，您將損失相關權益。 

 5.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相關權
益。 
6.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會免除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4 條規定，得酌收相關行政作業費用。  
二、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辦理丙級運動教練講習相關作業需要。 
三、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本會【隱私權政策聲明】保護及規範。如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因素，致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將於查明後以電

話、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同意書之效力： 
 1.當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同意所有內容。 
2.本會保留隨時修改同意書內容權利，於修改規範時，於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
不另作個別通知。 
3.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同意書條款有明確
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及有關之爭議，均依中華民國法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桃園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我已閱讀並接受上述同意書內容  
 
姓名：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